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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
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综合

评级，全面评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状况，明确

相应的分类监管政策和措施，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财产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公

司（含健康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

第三条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由固有风险和控

制风险组成。

固有风险是指在现有的正常的保险行业物质技术

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下，保险公司在经营和管理活动

中必然存在的、客观的偿付能力相关风险。固有风险

由可资本化为最低资本的风险（以下简称可资本化风

险）和难以资本化为最低资本的风险（以下简称难以

资本化风险）组成。可资本化风险包括保险风险、市

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难以资本化风险包括操作风险、

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控制风险是指因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不完善

或无效，导致固有风险未被及时识别和控制的偿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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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关风险。

可资本化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通过最低资本进

行计量，难以资本化的固有风险纳入风险综合评级予

以评估。

第四条 风险综合评级，即分类监管，是指银保监

会根据相关信息，以风险为导向，综合分析、评价保

险公司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根据其偿付能力风险

大小，评定为不同的监管类别，并采取相应监管政策

或监管措施的监管活动。

第五条 银保监会负责对直接监管的保险公司法

人机构实施分类监管。银保监局负责对属地监管的保

险公司法人机构实施分类监管。

第二章 评价内容

第六条 分类监管的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四类难以资本化的固有风险进行评价；

（二）综合保险公司的可资本化风险及本条第（一）

款四类难以资本化风险的评价结果，评价整体偿付能

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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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操作风险是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

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

包括法律及监管合规风险（不包括战略风险和声誉风

险）。

第八条 在分类监管中，操作风险划分为以下六类：

（一）保险业务线的操作风险；

（二）资金运用业务线的操作风险；

（三）公司治理相关的操作风险；

（四）信息系统相关的操作风险；

（五）案件管理相关的操作风险；

（六）其他操作风险。

第九条 银保监会主要从以下方面评估保险公司

的操作风险：

（一）评估公司操作风险的外部环境，包括行业

操作风险的总体水平和趋势；

（二）评估各业务线的内部控制程序和流程、操

作风险的历史数据、经验分布和发展趋势；

（三）评估公司可能导致操作风险的人员因素，

包括人员的专业能力、离职率、绩效管理等；

（四）评估公司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包

括系统设计缺陷、软件/硬件故障或缺陷、信息安全和

数据质量等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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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可能导致公司操作风险的外部因素，

包括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不可抗力等。

第十条 战略风险是由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流程

无效或经营环境的变化，导致公司战略与市场环境、

公司能力不匹配的风险。

第十一条 银保监会主要从以下方面评估保险公

司的战略风险：

（一）评估保险公司战略与市场环境的匹配情况；

（二）评估保险公司战略与公司能力的匹配情况。

第十二条 声誉风险是由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

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对保险公司产生

负面评价，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第十三条 银保监会主要从以下方面评估保险公

司的声誉风险：

（一）评估公司声誉风险的外部环境，包括行业

声誉风险的总体水平和趋势；

（二）评估公司声誉风险的历史数据、当前舆论

报道、潜在风险因素；

（三）评估可能导致公司声誉风险的外部因素，

包括合作伙伴、利益相关方、信用评级、不可抗力等。

第十四条 银保监会考虑声誉风险与其他风险关

联度较强的特点，统筹评估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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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引发声

誉风险的可能性。

第十五条 流动性风险是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获得

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支

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第十六条 银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规则第 13 号：流动性风险》，通过流动性风险监管指

标、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现金流压力测试结果以及

其他相关信息评估保险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第十七条 在对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

流动性风险的固有风险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银保监会

结合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等相关指标，得到对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综合评级。

第三章 评价类别

第十八条 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综合反映保险公司

偿付能力风险的整体状况，包括资本充足状况和其他

偿付能力风险状况。

第十九条 银保监会按照偿付能力风险大小将保

险公司分为四个监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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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类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且操作

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小的公司。

根据风险由小到大进一步细分为 AAA 类公司、AA 类公

司、A类公司。

（二）B 类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且操作

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小的公司。

根据风险由小到大进一步细分为 BBB 类公司、BB 类公

司、B类公司。

（三）C 类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或者

偿付能力充足率虽然达标，但操作风险、战略风险、

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中某一类或几类风险较大的公

司。

（四）D 类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或者

偿付能力充足率虽然达标，但操作风险、战略风险、

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中某一类或几类风险严重的公

司。

第四章 评价方法

第二十条 分类监管评价采用加权平均法。其中，

可资本化风险评分所占权重为 50%，难以资本化风险

评分所占权重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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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银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

足率的水平、变化特征以及其他偿付能力相关指标对

保险公司的可资本化风险进行评分。可资本化风险的

具体评价标准由银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银保监会根据风险的外部环境、分布

特征、预期损失、历史经验数据、日常监管信息等多

种因素对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等四类难以资本化风险设定分类监管指标，进行评

分，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难以资本化风险的综合得分。

难以资本化风险的具体评价标准由银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五章 监管政策和监管措施

第二十三条 银保监会在市场准入、产品管理、资

金运用、现场检查等方面，对 A、B、C、D四类保险公

司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

第二十四条 对 B 类公司，银保监会可根据公司存

在的风险，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措

施，包括但不限于：

（一）风险提示；

（二）监管谈话；

（三）要求限期整改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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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五）要求提交和实施预防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

标或完善风险管理的计划。

第二十五条 对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或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不达标的 C 类公司，除可采取对 B 类公司

的监管措施外，银保监会还可以根据《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管理规定》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第二十六条 对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

流动性风险中某一类或某几类风险较大的 C 类公司，

除可采取对 B 类公司的监管措施和第二十五条的监管

措施外，还可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对操作风险较大的 C 类公司，针对公司存

在的具体问题，对其公司治理、内控流程、人员管理、

信息系统等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二）对战略风险较大的 C 类公司，针对公司产

生战略风险的原因，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三）对声誉风险较大的 C 类公司，针对公司产

生声誉风险的原因，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四）对流动性风险较大的 C 类公司，针对公司

产生流动性风险的原因，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

管规则第 13 号：流动性风险》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监管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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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对 D 类公司，除可采取对 C类公司的

监管措施外，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接管以及银保监会

认为必要的其他监管措施。

第六章 运行机制

第二十八条 银保监会和银保监局每季度结束后

对保险公司法人机构进行一次分类监管评价，确定其

风险综合评级，并对特定类别公司依规采取相应监管

措施。

第二十九条 在每季度结束后的规定期限内，保险

公司和银保监局应当向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报送分

类监管指标有关信息和数据。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

按照预设的统一计算规则，自动计算各项分类监管指

标，得到保险公司的综合评价分数和评级结果。

第三十条 对于银保监会直接监管的保险公司，银

保监会根据掌握的日常监管信息，认为偿付能力监管

信息系统自动得分没有准确反映保险公司风险状况的，

可以调整评级结果。银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的风险综

合评级，研究决定监管措施，向保险公司通报风险综

合评级结果，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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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对于银保监局属地监管的保险公司，

属地监管局根据掌握的日常监管信息，认为偿付能力

监管信息系统自动得分没有准确反映保险公司风险状

况的，可以调整评级结果。属地监管局根据保险公司

的风险综合评级，研究提出或决定监管措施。向保险

公司通报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相互保险组织、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分

公司适用本规则。保险集团、不经营保险业务的养老

保险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规则由银保监

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由银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于2015年2月13日第一次发

布，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修订发布。本规则施行日期

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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